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101年5月18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年8月29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9月11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0月9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8月20日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外語教學小組修訂
103年9月3日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10月20日 103學年度第1學期臨時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12月8日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課程小組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12月16日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3月24日 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1月12日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8月17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5年3月11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1條 為提升本系學生英語能力、加強其就業競爭優勢，以因應國際化競爭，特定訂本辦法。

第2條 依「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本系大學部和碩士班學生需於畢業前，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訓練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其通過標準如下：
  (一)碩士班
1. 全民英檢(GEPT):高級初試／中高級複試。
2. 托福 (TOEFL)iBT: 80分(含)以上
3. 多益(TOEIC): 800分(含)以上。
4. 雅思 (IELTS): 6級(含)以上。
5. Linguaskill Business 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檢測聽讀CEFR C1級(含)以上。
6. 劍橋大學國際英語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CAE(含)以上。
7. 企業英檢(GEPT PRO)：90分(含)以上

  (二)大學部
    1.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
    2. 托福 (TOEFL)iBT:65分(含)以上。
    3. 多益(TOEIC): 700分(含)以上。
    4. 雅思 (IELTS): 5級(含)以上。
    5. Linguaskill Business 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檢測聽讀CEFR B2級
       (含)以上
    6. 劍橋大學國際英語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FCE(含)以上。
7. 企業英檢(GEPT PRO)：75分(含)以上

第3條 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需通過規定之英語能力檢定門檻且需有研討會發表，方可畢業。

第4條 碩士班學生曾參加二次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如未能通過本系畢業門檻，得修習本系開設之「進階英語檢定訓練」（0學分）。學生需修畢該課程且成績及格，始視同通過。

第5條 [bookmark: _Hlk223508559][bookmark: _GoBack]大學部學生曾參加二次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如未能通過本系畢業門檻，得於四年級起修習本系開設之「英語檢定訓練」(0學分)。學生須修畢該課程且成績及格，始視同通過。

第6條 本辦法提系務會議通過，報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